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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 型 吊 车 购 销 合 同（预定）
供方：沈阳市绍清微型吊车厂
需方： 
依据《专利法》的规定，需方购买供方的发明专利产品“微型运行吊车”，未经发明人同意，不仿制、不外传，签订本合同。

1.需方采购明细
	商  品  名
	商  标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 价（元）
	附    件
	包装及运 费 
	总 金 额

（大 写）

	微型运行吊车
	小龙吊
	WYD-800
	台
	
	
	
	
	


2. 需方要求的性能

吊载重量  ：200---800公斤    
吊头最高点：标准型2.7-3.2米；加高型：（1米、1.5米、最高可选7.5米）
3. 吊装用途：（建筑、装修、车间上料、汽车装卸、仓库码垛……）打√为准
4. 提货地点：

5. 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：汽车、火车（自提或供方托运）
6. 结算方式及交货时间：一次性全额付款，款到发货
7. 产品保修期：       出厂购买日起，一年内保修

8. 其它未尽事宜，或有争议的地方，双方协商解决，无法解决的可法院起诉。 
9. 本合同以传真下载的形式发出，需方加盖公章后，快递寄回本吊车厂。
合同寄回之日起（   ）个月内供货，需方必须在供方电话通知后，方可汇款，款到发货，开具普通发票。
10.本合同复制4份，甲乙双方各执2份，双方单位签字/盖章/传真复印打印件均有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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